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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北京林业大学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管理规定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的管理，

防范遏制此类实验室事故发生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，根据

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[2000]9号）、《北

京林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(校发[2014]16号)和《北京林业

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校发[2020]2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仪器设备是学校教学、科研实验室中

所用的高风险仪器设备，主要包括高温设备、低温设备、高压设

备、机械设备以及其他辐射、激光、强电、强磁设备等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其全

过程管理，包括购置前的规划、论证、审批、采购、入账、验收、

使用、维修、处置等，旨在保障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的安全高

效运行，切实排除实验室安全隐患。 

第四条 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管理坚持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

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的主要职责： 

1.负责制定学校实验室高风险设备管理制度; 

2.组织学校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购置的论证、审批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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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负责学校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使用的督查检查。 

第六条 各单位的主要职责： 

1.建立健全本单位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，明确管

理职责，确保各相关人员按规定执行； 

2.负责本单位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的采购计划、设备验收

工作； 

3.负责本单位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的建档、清点、数据更

新等工作； 

4.负责开展本单位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存放、使用的隐患

排查及监督整改工作。 

第七条 实验室的主要职责： 

1.负责高风险仪器设备的使用风险评估，制定操作规程、安

全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，并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及应急演

练； 

2.负责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警示线的布置，做好高风险仪器

设备的安全防护，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装备； 

3.负责高风险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，确保设备的存放、使用

符合相关规定。 

第八条 各单位原则上须在每年 3 月底和 9 月底前向实验室

与设备管理处提交本单位实验室高风险仪器设备购置论证计划

和论证报告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论证，通过后方可购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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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购置的高风险仪器设备到货后，各单位应及时组织

相关人员进行验收，验收完成后，方可使用。 

第十条 使用单位须加强高风险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，

随时监测设备运行状况，确保其处于良好安全的运行状态。 

第十一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和各使用单位对所管理的高

风险仪器设备有调配权限，对无正当理由长期闲置不用或使用率

低的高风险仪器设备有权进行校内调配。 

第十二条 仪器设备采购按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的相关规定

执行；仪器设备入库、建账、调拨和处置等按照国有资产管理处

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执行；本规定有未尽事项，按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